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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北大学工勤技能岗位设置管理办法（试行） 
 

为保证我校工勤技能岗位聘任工作的顺利实施，使工勤技能岗位设置更加

合理、规范、科学，根据国家有关文件精神及《东北大学关于实行岗位聘用制

度改革的意见》、《东北大学岗位设置方案》，特制定本办法。 

一、指导思想 

工勤技能岗位设置要顺应后勤社会化改革趋势，优先满足学校教学科研和

正常运转的基本需求，以提高业务能力，提升服务水平，强化保障功能为目标，

充分调动工勤技能人员的工作积极性，逐步建立一支适应学校发展需要的、结

构合理、精干高效、保障有力的专业化工勤技能队伍。 

二、基本原则 

（一）按需设岗  强化保障 

坚持从实际出发，在保证学校正常运转的前提下，结合实际工作需要，设

置各类各级岗位。同时以提升专业化水平为目标，强化工勤技能队伍的后勤保

障功能。 

（二）优化结构  精干高效 

合理配置人力资源，优化各类各级岗位数量和结构比例，确保岗位设置的

合理性和科学性，做到岗位数量与实际工作量相适应，岗位级别与工作需要相

匹配。同时根据后勤社会化改革的趋势要求，逐步缩减工勤技能固定岗位的数

量。 

（三）统筹兼顾  突出重点 

根据国家有关文件要求，结合工勤技能队伍的现状和各单位实际工作需要，

合理设置工勤技能岗位。同时，对维持学校正常运转的关键部位给予倾斜；在

高级岗位的设置上，对承担技能操作及维护职责等技能水平要求较高的教学、

科研等部位重点给予倾斜。 

三、岗位设置 

根据《东北大学岗位设置方案》，确定学校工勤技能岗位总量。我校工勤技

能岗位主要分为辅助教学科研、公共服务、工程及设备维护等岗位。 

（一）岗位数量核定 

工勤技能岗位原则上主要设置在辅助教学科研工作的关键部位和维持学校

正常运转的后勤保障部位，以工作性质、工作职能、工作任务、业务范围、相

关政策规定等为参考要素，结合队伍现状及事业发展需要确定岗位数量；其它

部位需要的工勤技能岗位由学校统一确定。 

（二）岗位等级 

工勤技能岗位分为技术工岗位和普通工岗位，其中技术工岗位分 5个等级，

即一至五级；普通工岗位不分等级。 

（三）岗位结构比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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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国家人事部、教育部有关文件要求，结合学校实际情况，我校工勤技

能队伍岗位结构比如下： 

一级、二级、三级岗位的总量占工勤技能岗位总量的 35%左右，其中一级、

二级岗位的总量占工勤技能岗位总量的 5%左右；四级、五级岗位的总量占工勤

技能岗位总量的 63%左右，四级、五级岗位比例按 3:1 控制；普通工岗位占工勤

技能岗位总量的 2%左右。 

（四）各级岗位的设置 

1、三级及以上技术工岗位的设置 

学校根据工勤技能队伍高级工及以上人员分布和各类各级岗位的比例情

况，结合实际工作需要，设置工勤技能队伍三级及以上技术工岗位。 

2、四级及以下技术工、普通工岗位的设置 

工勤技能业务需求相对集中的单位根据学校下达的岗位数量、各级岗位的

控制比例，结合本单位实际工作需要制定相应的岗位设置方案，并报学校审定；

其它部位工勤技能岗位由学校统一设置。 

四、岗位管理 

（一）学校每三年对各单位岗位数量与岗位设置重新进行核定。 

（二）当某单位工作性质、工作职能、工作任务、业务范围等状况发生明

显变化时，学校将视具体变化情况，对其岗位设置做相应调整。 

（三）首次聘任后，除维持学校正常运转的关键性岗位以外，工勤技能岗

位原则上不再增设，因工作量增加而急需增设岗位的部位，可提出申请，由学

校在现有工勤技能岗位内部进行调整或增设流动性岗位；在未达到国家要求的

岗位比例前，自然减员、调出或解聘的人员所在的岗位自动撤销。 

五、附则 

（一）本办法由人事处负责解释，特殊问题由学校研究决定。 

（二）本办法自下发之日起执行。 


